附件1

福建省第二届杰出人民教师候选人推荐审批表

候选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
所在学校_________________
所在设区的市_________________
填表时间_________________
福建省第二届杰出人民教师评委会办公室  制

2009年7月

填  表  说  明

一、本表由候选人所在单位统一填写，一律用电脑录入。
二、本表采用A4纸规格，并用双面打印。

三、表内的年、月、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。

四、“照片”使用近期二寸半身免冠彩照。

五、“获奖情况”一栏只须列出设区市（厅）级及以上表彰。

六、“所在单位意见”一栏，高等学校二级机构由高等学校填写。

七、“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情况及个人成就、主要贡献和事迹”一栏，推荐单位指设区的市人民政府、省直有关厅局或高等学校。
福建省第二届杰出人民教师候选人推荐审批表

一、基本情况

	姓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

年月
	
	照

	工作单位
	
	何时参加

何党派
	
	

	任教学科

（专业）
	
	参加工

作时间
	
	教 龄
	
	退休

时间
	
	片

	
	
	
	
	民办学校工作年限
	
	
	
	

	职称及

确认时间
	
	现任党

政职务
	
	退休前党政

职务
	

	学  历
	
	毕业学校
	
	毕业时间
	

	学  位
	
	授予单位
	
	授予时间
	

	参加何学术团体、任何职务
	
	社会

兼职
	

	通讯地址
	
	联系

电话
	单位
	

	邮    编
	
	
	住宅
	

	主  要  学  习  工  作  简  历

	起止时间
	学习/工作单位
	所学专业
	所从事工作
	任何职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二、获奖情况

	获奖时间
	荣誉称号
	授奖部门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三、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情况及个人成就、主要贡献和事迹（限500字以内）

	

	（推荐单位盖章）

年   月    日


四、推荐、评审意见

	所在单位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设区的市人民政府（或省直主管部门）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福建省第二届杰出人民教师评审委员会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委员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省委、省政府审批意见：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附件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福建省第二届杰出人民教师候选人情况简明表

一、基本情况

	姓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

年月
	

	工作单位
	
	何时参加何党派
	

	任教学科

（专业）
	
	参加工

作时间
	
	教 龄
	
	退休

时间
	

	
	
	
	
	民办学校 工作年限
	
	
	

	职称及

确认时间
	
	现任党

政职务
	
	退休前党政职务
	

	学  历
	
	毕业学校
	
	毕业时间
	

	学  位
	
	授予单位
	
	授予时间
	

	参加何学术团体、任何职务
	
	社会

兼职
	

	通讯地址
	
	联系

电话
	单位
	

	邮    编
	
	
	住宅
	

	主  要  学  习  工  作  简  历

	起止时间
	学习/工作单位
	所学专业
	所从事工作
	任何职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二、获奖情况
	获奖时间
	荣誉称号
	授奖部门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三、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情况及个人成就、主要贡献和事迹（限500字以内）

	

	（推荐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附件3

福建省第二届杰出人民教师候选人征求意见表

	姓  名
	
	工作单位
	

	纪检

（监察）

部门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
	计生

部门

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
	综治

部门

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

备注：本表随推荐审批表一并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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